
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

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

会议 2026 年第四次会议于 2026 年 6 月 25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

和平大道 705 号龙湖清能武汉滨江国际 29 楼以现场方式召开。会议

应到独立董事 3 人，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 人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上

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。

一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加期评估报告的议案》

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彭开盛等 7 名交易

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钧恒”）

49%的股权，并拟向不超过 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

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

鉴于作为本次交易定价依据的《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股

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众联评报字【2025】第

1275 号）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5 年 6 月 30 日（有效期为一年），为

保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期间评估资料的有效性，湖北众联资产评估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众联评估”）以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加期评

估基准日，对武汉钧恒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加期评估，并以收益



法的结果作为加期评估结论。根据众联评估出具的《汇绿生态科技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武汉钧恒

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加期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众联

评报字【2026】第 1211 号）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武汉钧恒股

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31,304 万元，较以 2025 年 6月 30 日作为评估基

准日的评估值增加 704 万元，武汉钧恒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未出现评估

减值的情况。

根据加期评估结果，自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以来，武汉

钧恒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未发生不利于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变

化，本次加期评估结果对交易方案不构成影响，仍选用 2025 年 6 月

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。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<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

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

订稿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

鉴于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加期评估，公

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次评估数据的更新情况，对《汇绿生态科技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

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及其摘要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及更新。

详见《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

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《汇绿

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

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摘要》。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

二、独立董事审核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

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本着

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、第十一届

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相

关事项，形成如下审核意见：

公司本次重组方案修订的内容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

规定，本次修订后的重组方案合理、切实可行，有利于顺利推进本次

交易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、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

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全体独立董事：张志宏、吴京辉、邓磊

2026 年 6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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